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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2.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

商业仲裁示范法

大会，

认识剽仲裁作为解决国际商业关系中出现的纠纷

的方法之一的价值，

潭信制定对法律、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的各国都

可接受的仲裁示范法有助于发展和谐的国际经济关

系，

注重剽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经与仲

裁机构和国际商业仲裁专家进行适当的讨论和广泛的

协商后，通过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业仲

裁示范法，＠

潭信该示范法，以及 G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公约》＠和大会 1976 年 12 月 15 日第 31/98 号决议推

荐的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大有助于为公

平而有效地解决国际商业关系中出现的纠纷建立一个

统一的法律基础，

1. 戛求秘书长将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业

仲裁示范法的文本，连同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的《工

作文件》转交各国政府，仲裁机构以及商会等其他有

关机构；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

强调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驻国际政府间组织

的代表团和代表以及此种组织的工作人员对维持国际

和平与促进国家间友好关系的重要作用，以及加强全

世界对该作用的认识的必要，

深僮尊重关于外交和领事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和规

则，特别是尊重旨在确保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不可

侵犯的那些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是进行正常的国家间

关系和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基本先决条

件之一，

深为关切不尊重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不可侵犯

的事件继续大量发生，以及这种违犯事件对各国进行

合作所必须维持的正常而和平的国际关系构成的严重

威胁，

对侵犯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驻国际政府间组

织的代表以及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从而危及或夺取

无辜生命，并严重妨碍这些代表和工作人员正常工作

的暴力行为的增加感到震惊，

对遭受非法行为之害的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

驻国际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团和代表以及这些组织的工

作人员褒示其同情，

强调各国有责任采取国际法要求的一切适当步
2. 蕙议所有国家鉴于统一仲裁程序法的需要和 骤：

国际商业仲裁实际执行的具体需要，对国际商业仲裁
示范法给予适当的考虑。 (a) 保护外交和领事使团以及驻国际政府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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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使团的馆舍；

(b) 防止任何对外交和领事代表、驻国际政府

间组织的代表以及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的攻击；

(C) 逮捕触犯者井绳之于法；

注意到仍有国家尚未响应大会前儿届会议的呼

吁，成为关于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不可侵犯的各项

公约的缔约国，

深信大会 1980 年 12 月 15 日第 35/168 号决议所

制订并于随后经大会决议进一步阐明的报告程序是加

急A/40/453和Add. I 10。



九． 根据第六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391 

强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所作努力

的重要步骤，

澡愿维持和进一步加强这种报告程序，

I. 注意剃秘书长的报告，

2. 强烈谴责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驻国际

政府间组织的使团和代表以及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采

取的暴力行为，并强调这种行为是毫无理由的，

3. 强调使全世界更加认识到必须确保此种使

团、代表和工作人员受到保护和享有安全，以及联合

国在这方面所起作用的重要性，

4. 敦促各国遵守并执行关于外交和领事关系的

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特别是依照其国际义务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以便切实保证正式驻在其管辖领土内的所有

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受到保护和享有安全，其中包

括采取实际措施，在其领土内禁止个人、团体和组织

从事鼓励、怂恩、组织或侵犯这些使团和代表的安全

的非法活动，

5. 呼旰各国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以防止任何侵犯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驻国

际政府间组织的使团和代表以及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

的暴力行为，并按照本国法律或国际条约对犯下这种

行为的人进行追诉或将其引渡，

6. 蕙议各国除其它外，通过外交和领事使团与

接待国之间的接触紧密合作，为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

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而采取实际措施，并就所有

这些严重违犯行为的种种情况交换情报，

7. 呼吁尚未加入关于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

保护及其安全的各项文书的国家考虑成为这些文书的

缔约国，

8. 呼吁各国遇有因违反关千外交和领事使团和

代表不可侵犯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而发生的争端，使

用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包括请秘书长进行斡旋，

9. 清：

(a) 所有国家将严重侵犯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

表的保护及其安全的事件尽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b) 侵犯行为发生国和在适当情况下的罪嫌所

在国，均应尽速报告为将罪犯绳之于法和最后按照该

国法律通知对罪犯进行诉讼的结果而采取的措施，以

及为防止这种侵犯行为再度发生而采取的措施；

10. 请秘书长1

(a) 在收到依照上文第 9 段提出的报告后，将

其向所有国家散发，除非报告国另有要求，

(b) 在收到依照上文第 9 (a) 段提出的关于严

重侵犯事件的报告时，斟酌情况，提请直接有关的国

家注意上文第 9 段规定的报告程序，

11. 请秘书长邀请各国就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

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需要采取何种措施提出意

见，

12. 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一

份包括下述内容的报告I

(a) 上文第 7 段所指文书的批准和加入情况，

(b) 依照上文第 9 和第11段提出的报告和表示

的意见，

13. 还清秘书长在1986年 7 月 31 日以前编写并

向各国散发一份关于上文第 9 段规定的报告程序自颁

布以来执行情况的调查报告，目的特别在于加强这些

程序

14.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他愿

就上文第 12 和第 13 段所指问题表示的任何意见，

15. 决定将题为“考虑有效措施以加强对外交和

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t秘书长的报告”的

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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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4. 起草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

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

大会，

考虑剃有必要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所揭示并由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


